附表1
广元市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集单

                                                              NO:
县（区）：                                                                收运时间：20   年    月     日    时
	养殖场（户）名称
	
	地  址
	           镇（乡）    村     组   

	业主姓名
	
	身份证号
	
	电话
	
	开户行
	
	卡(折)号码
	

	存栏量
	
	死亡数量
	
	总重量
	
	是否

参保
	是 □  否 □ 
	是否强制扑杀
	 是 □  否 □ 

	动物标识号
	
	收运车牌号
	
	是否消毒
	 是 □  否 □ 

	种类
	生猪（头）
	大动物（头）
	中等动物（头、只）
	禽（羽） 
	雏禽（公斤）
	兔（只）等
	鱼   (公斤)
	动物死胎及胎衣、蛋类

	
	2.5公斤以下
	2.5（含）-10公斤
	10（含）-30公斤
	30及公斤以上
	种类
	100公斤以下
	100-300公斤
	300公斤以上
	种类
	30公斤以下
	30公斤及以上
	种类
	数量
	种类
	数量
	种类
	数量
	
	品种
	数量(公斤)

	收运量
	
	
	
	
	
	
	
	
	
	
	
	
	
	
	
	
	
	
	

	养殖场（户）、屠宰场等业主 （签字）
	
	收运员                （签字）
	
	官方兽医

 （签字）
	


无害化处理企业收运人员（签字）：                                    现场监督官方兽医（签字）：

填写说明：1、此单一式四联，由无害化处理企业填写。养殖场(户)或屠宰场等业主、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无害化处理企业、保险公司(参保畜禽部分)各存一联。2、此单作为申请财政补助经费的原始收集凭证。
附表2
广元市屠宰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集单

                                                                  NO:
县（区）：                                                               收运日期:       年     月   日    时
	畜禽屠宰厂（场）名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病害畜禽
	品种     
	生猪（头）
	牛（头）
	羊（只）
	小家禽（羽）
	兔等小动物（只） 

	
	数量
	
	
	
	种类
	数量
	种类
	数量

	
	
	
	
	
	
	
	
	

	畜禽标识号
	

	病害产品
	品种     
	生猪（公斤）
	牛（公斤）
	羊（公斤）
	小家禽（公斤）
	兔等小动物（公斤）

	
	数量
	
	
	
	
	

	收集车车牌号
	

	屠宰厂（场）负责人（签字）                                    
	
	收运员（签字）
	
	监督员（签字）
	


无害化处理企业收运人员（签字）：                                    现场监督官方兽医（签字）：

填表说明：1.此单一式三联，由无害化处理企业填写。畜禽屠宰厂（场）、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无害化处理企业各存一联。

2.此单作为申请财政补助经费的原始收集凭证。

附表3

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
                                                      20   年   月   日至20   年   月   日 

	乡镇

名称
	养殖场（户）名称
	30公斤及以上病死生猪（头）
	10（含）-30公斤病死生猪（头）
	2.5（含）-10公斤病死生猪（头）
	2.5公斤及以下病死生猪（头）
	死胎等生猪产品（公斤）
	自行处理猪单位（个）
	集中处理猪单位（个）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合计
	
	
	
	
	
	
	
	
	
	
	
	
	
	
	
	
	
	


无害化处理企业（签章）：                                                       县（区）农业农村局（签章）：

年  月  日

附表4
屠宰环节病死生猪（产品）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至 20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病死生猪（头）
	不可食用产品（公斤）
	自行处理猪单位（个）
	集中处理猪单位（个）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合计
	
	
	
	
	
	
	
	


无害化处理企业（签章）：                                                       县（区）农业农村局（签章）：

年  月  日

附表5

生猪以外其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统计报表1
（大动物）
                                                         20   年   月   日至 20   年   月   日

	乡镇

名称
	养殖场（户）

或屠宰厂（场）名称
	动物种类
	100公斤以下（头）
	100-300公斤（头）
	300公斤以上（头）
	死胎、屠宰环节不可食用产品（公斤）
	自行

处理

猪单位（个）
	集中

处理

猪单位（个）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合计
	
	
	
	
	
	
	
	
	
	
	
	
	
	
	
	


注：此表同时适用于强制扑杀牲畜、养殖环节胎衣及死胎、屠宰环节不可食用产品等。
无害化处理企业（签章）：                                                       县（区）农业农村局（签章）：

年  月  日

生猪以外其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统计报表2

（中等动物）

                                                      20   年   月   日至 20   年   月   日
	乡镇

名称
	养殖场（户）或屠宰

厂（场）名称
	动物种类
	30公斤以下（头）
	30公斤及以上（头）
	死胎、屠宰环节不可食用产品（公斤）
	自行

处理猪单位（个）
	集中处理

猪单位

（个）

	
	
	
	自行处理
	集中

处理
	小计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合计
	
	
	
	
	
	
	
	
	
	
	
	
	


注：此表同时适用于强制扑杀动物、养殖环节胎衣及死胎、养殖屠宰环节不可食用产品等的无害化处理。

无害化处理企业（签章）：                                                       县（区）农业农村局（签章）：

年  月  日

生猪以外其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统计报表3

（小动物）

20   年   月   日至 20   年   月   日
	乡镇

名称
	养殖场（户）

或屠宰厂（场）名称
	禽类（雏禽）（只/公斤）
	兔等其他小动物（只）
	鱼类、蛋类和屠宰环节不可食用产品（公斤）
	自行处理猪单位（个）
	集中处理猪单位（个）

	
	
	种类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种类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种类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合计
	
	
	
	
	
	
	
	
	
	
	
	
	
	
	


注：此表同时适用于强制扑杀禽兔等动物、鱼类以及养殖、屠宰环节不可食用产品等的无害化处理。

无害化处理企业（签章）：                                                       县（区）农业农村局（签章）：

年  月  日

附表6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所需财政补助报表
（20  年  月  日-20  年  月  日）

填报单位：

	养殖环节病死猪及产品
	屠宰环节病死猪及产品
	生猪以外其他病死动物及产品
	合计补助资金（元）

	猪单位（个）
	补助资金（元）
	猪单位（个）
	补助资金（元）
	猪单位（个）
	补助资金（元）
	中央、省级财政补助
	县级

财政

承担
	市级财政补助
	共计

	
	自行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自行

处理
	集中

处理
	小计
	
	自行

处理
	集中处理
	小计
	
	
	
	

	
	
	
	
	
	
	
	
	
	
	
	
	
	
	
	


注：此表为季度报表，请于每年3月10日、6月10日、9月10日、12月10日前按规定填报。

填表人：                 农业农村部门分管领导（签章）：                  财政部门分管领导（签章）：

年  月  日
